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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项目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2023年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提出，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批准立项，归口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项目下达文件：《关于下达2024年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号：农质标函〔2024〕71号；项目计划编号：NYB-24429；项目名称：制定《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标准；项目性质：农业行业标准制定；项目计划要求起止时间：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二）制定背景

1. 项目政策背景及必要性
2020年国务院发布《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 2021年国务院将“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系，加强监测预警网络建设”纳入《“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同年12月《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报管理办法》公布。2022年初，农业农村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陆续发布关于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相关文件。一系列文件的落地，为《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年）》的实施从法规制度、队伍建设、技术方法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从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角度看，植保体系内，现有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监测预警平台，通过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改扩建）的全国病虫疫情监测各省级分中心与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全国各县（市）级病虫疫情物联网数据分析系统以及田间监测点（配备了智能虫情测报灯、智能性诱捕器、孢子捕捉仪、小型气象站等），全国四级病虫疫情监测网络框架初具规模。在《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年）》“统一布局、聚点成网”的总体规划中，也强调了“健全法律法规，配套标准，完善技术规程和标准体系”的工作。同时，2023年，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农林草病虫害数字化精准监测预警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项目启动，明确提出构建设备编码、监测项目、数据类型、地理信息、库结构的“五统一”标准，以实现病虫害自动化、智能化监测设备对接，提高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设备自动采集数据的规范化、一致性与连贯性，有效支撑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生产活动与科研工作。以上为本标准制定提供了全面的政策依据与技术支撑。
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数据的准确、规范、及时传输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各省、市、县已建成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有关系统数以百计，承载数以万计的各类田间病虫害监测智能设备进行实时数据采集，数据量达数十亿条之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格式与传输规范，各地区、各系统之间的数据往往无法进行有效汇聚、整合与利用，此外监测设备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监测对象不明确、监测方法不统一、监测结果难以互换和比较等问题，都大大制约了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效能，影响我国农业生产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制定《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行业标准是非常必要也是十分迫切的。本标准能够规范化数据的收集、录入、处理和传输，使得各系统、各地区数据能够进行有效整合，显著提高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效能。同时，这个标准也能够推动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工作的技术进步，为我国农业生产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
2.标准在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本标准属于[C专业性标准]中的[CA 农业生产信息化标准]，归属子类[CAd 种植业信息化标准]，在农业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中的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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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标准制定，有助于规范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对象、监测设备信息管理、监测数据采集范围、数据格式要求，以及数据传输的规范管理要求，提升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数据采集传输的规范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促进植物保护领域基础数据资源的标准化管理，推进数字化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牵头，会同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共同提出，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植物保护站、江苏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湖南省植保植检站、河南省植物保护检疫站、内蒙古自治区植保植检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站、湖北省植物保护总站、山西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中心、黑龙江省植检植保站、广东省农业有害生物预警防控中心、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辽宁省植保植检总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物保护检疫站、安徽省植物保护总站、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与农业试验站、北京金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1. 预研究阶段
自2018年以来，《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年）》实施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展开，在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着力推动下，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保机构每年多次研究讨论农作物田间病虫害监测设备的集成与管理方式，在实际工作中检验田间智能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稳定性和性能指标，为尽可能采用标准化、规范化手段来保障病虫害监测数据采集、传输的及时性、有效性，相继组织开展并制定了《NY/T 3698-2020 农作物病虫测报观测场建设规范》、《NY/T 4182-2022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设备技术参数与性能要求》等行业标准，制（修）订《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并印发《一类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调查方法》等。与此同时，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牵头，每年组织植保领域的科研院所、生产企业、技术支持服务单位等与全国各级植保机构开展工作研讨、技术交流，并开展智能虫情测报灯和自动计数性诱捕器应用效果现场比试等活动，形成广泛共识，推动技术研发、深化应用成效。这些工作为本标准草案的提出与制定奠定了关键基础。2024年5月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签订了《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农业行业标准制定任务委托书。
2. 起草编制阶段
（1）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本标准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牵头，会同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共同提出，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技术委员会归口。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四川省植物保护站、江苏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湖南省植保植检站、河南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内蒙古自治区植保植检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站、湖北省植物保护总站、山西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中心、黑龙江省植检植保站、广东省农业有害生物预警防控中心、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农村能源环保事业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物保护站、安徽省植物保护总站、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与农业试验站、北京金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起草组成员包括曾娟、田伟、张国庆、刘杰、吴疆、卞悦、张熠玚、孟泽华、王开、吕子仙、张浩文、封传红、杨荣明、张政兵、张国彦、乌恩、檀志全、杨俊杰、尹祥杰、司兆胜、徐永伟、黄德超、蒲颇、成玮、赵爱雪、芦屹、王蓓蓓、冯晓晓、徐玮、钱啸、杜绍明、李海明、张国栋、郭贵鹏、钟恩胜、许静晨、费柯琦、符首夫，共38人。其中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病虫害测报处曾娟处长作为业务首席专家，负责该标准制定工作的总体业务框架指导，标准文稿统筹和总审核工作；农业农村部信息研究员田伟处长作为信息技术首席专家，负责该标准制定工作的技术框架指导，技术内容的审核工作；刘杰、张浩文、张熠玚、卞悦、孟泽华、费柯琦、钟恩胜组成全国病虫害物联网监测业务流程与监测数据需求工作小组，参与标准调研分析，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数据的分类梳理、统计指标、规范性格式及相关业务要求的研究编制等；吴疆、王开、吕子仙、冯晓晓、李海明、符首夫组成病虫害监测技术实现与论证小组，参与标准的调研分析，负责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安全等技术要求的研究编制，组织信息化论证等；封传红、张政兵、蒲颇、尹祥杰、芦屹组成中西部地区病虫害监测业务工作小组，杨荣明、杨俊杰、王蓓蓓、朱凤、成玮组成东部地区病虫害监测业务工作小组，张国彦、徐永伟、乌恩、司兆胜、赵爱雪组成北方地区病虫害监测业务工作小组，檀志全、黄德超、许静晨组成南方地区病虫害监测业务工作小组，参与标准总体规则研讨，开展病虫害监测对象编码名录研究编制、标准试行与生产验证等工作；徐玮、钱啸、杜绍明、张国栋、郭贵鹏组成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标准生产应用工作小组，开展相关资料收集与调研分析，信息系统应用可行性分析，组织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数据标准相关技术性论证等工作。各小组职责明确、任务清晰、紧密配合，开展标准制定的各项相关工作，形成的工作成果可确保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采集到的每一天监测数据有迹可循、有规可依，为病虫害测报业务工作奠定扎实基础。
（2）起草编制过程

2024年1月—2024年5月，标准起草组参考了相关标准和规范，对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数据在国家级业务应用、各省级业务应用等需求进行充分调研、整理归纳与分析，按照标准编写大纲要求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充实、完善。主要参考标准规范如下：

GB/T 18391.1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  第1部分：框架

GB/T 24689.5  植物保护机械农林生态远程实时监测系统

GB/T 24689.6  植物保护机械农林小气候信息采集系统
GB/T33695  地面气象要素编码与数据格式

GB/T 36344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NY/T 3698  农作物病虫测报观测场建设规范

NY/T 4182  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设备技术参数与性能要求

NYB-24239 昆虫雷达监测迁飞性害虫技术规范

期间，标准起草组多次组织相关专家围绕标准草案起草编制情况开展研讨和意见征求，制定了标准草案，起草与修改工作方案，对全国和省级植保机构在实际工作中所使用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数据、统计方法、编制规则与技术要求等内容进行探讨。经多次修改、讨论，于2024年5月起草完成《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草稿）。6月17至22日，标准起草组邀请6名省级植保机构专家对草案征求意见和建议，共收集意见和建议14条。同时，起草组还专门针对数据目标、数据结构、物联网标准规范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对“华为云物联网接入平台IOTDA架构”和“阿里云物联网平台架构与技术实现”解决方案开展调研，吸收物联网数据系统架构设计经验，对草稿数据格式与传输技术要求做进一步的优化修正。
3. 征求意见及处理阶段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于2024年8月5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保（植检、农技）站（总站、中心），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江西省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广东省农业有害生物预警防控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相关科研教学单位以函询(农技植保函〔2024〕201号)方式定向征集意见，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开展试行，进一步验证其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截止8月31日，共收集到10家单位、14位植保领域专家的30条反馈意见和建议。此后，标准起草组各小组对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深入研究。并于2024年10月29-30日，由标准起草组首席专家曾娟处长再次组织起草组相关业务和技术领域编制人员，从病虫害测报工作全布局、业务流程、技术实现等方面，结合专家们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对标准中涉及的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设备类型（病虫观测场远程实时监测设备、智能测报灯、高空测报灯、自动计数性诱监测设备、田间气象自动观测设备、基于气象因子的流行性病害预报、病虫害移动式智能调查设备、昆虫雷达等8大类设备）做出清晰明确的定义；对病虫害监测对象、数据分类采集格式规范、数据传输对接、数据质量要求等做进一步修订完善，以确保该标准发布后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形成《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征求意见稿）》。2024年11月18日由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在农业农村部官网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历时30天，共征求到反馈意见2条。2025年5月25日，收到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聘请行业标准专家审查意见4条。综合征求意见情况，共收到来10家单位14名专家和2家公司提出的36条意见。其中，采纳意见21条，占58.333%；部分采纳意见7条，占19.444%；未采纳意见8条，占22.222%。

标准起草组在汇总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标准内容进行修订完善，形成了《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送审稿）》草案，正式提请审查。

4.审查阶段

5.提交报送阶段

二、标准制/修订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编制原则
（1）兼容性和互通性：在制定标准时，需要考虑各种设备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和互通性。数据格式和传输协议需要尽可能通用，以便不同设备和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
（2）科学性和准确性：监测设备管理和数据传输标准需要建立在科学合理基础之上，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包括对监测设备的精度和稳定性要求，以及对数据处理和传输过程中的误差控制要求。
（3）统一性和灵活性：编码体系应具有统一性，通过一个通用的、全国性的编码体系，确保在全国范围内的物联网监测设备信息是可共享、可交流的；考虑到农作物病虫害种类、设备类型的繁多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变化，编码体系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新发病虫害及设备变动和技术变革需要。

（4）实用性和及时性：标准的制定需要注重实用性和及时性。标准需要考虑到实际应用需求，在田间设备状态管理、数据管理以及相关机制上要充分关注设备采集数据的及时有效。
（5）安全性和可靠性：数据传输过程中，需要考虑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包括对数据加密和校验的要求，以及对数据传输过程中安全控制的要求。

（6）适应性和可扩展性：标准制定需要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可扩展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监测设备和数据传输技术。

这些原则应贯穿于《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行业标准的整个编制过程，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靠性，同时能够对以后新增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设备类型的数据规范制定做到有迹可循、有规可依。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制/修订依据

标准制/修订依据包括：

（1）政策依据。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织牢织密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网络，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升末端发现能力”，为贯彻总书记指示精神，自2020年3月《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全国各级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2021年，国务院将“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系，加强监测预警网络建设”纳入《“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同年12月《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报管理办法》公布，2022年初，农业农村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陆续发布关于加强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相关文件；2020至2023年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制（修）订了《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并印发《一类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调查方法》。一系列政策要求与文件落地，为《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年）》的实施从法规制度、队伍建设、技术方法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实践/试点依据。植保体系现有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平台，通过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改扩建）的全国病虫疫情监测各省级分中心与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全国各县（市）级病虫疫情物联网数据分析系统以及田间监测点（配备了智能虫情测报灯、智能性诱捕器、孢子捕捉仪、小型气象站等），全国四级监测网络框架初具规模。在《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年）》“统一布局、聚点成网”的总体规划中，也强调了“健全法律法规，配套标准，完善技术规程和标准体系”的工作。同时，2023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林草病虫害数字化精准监测预警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项目启动，也为本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政策保障与技术支撑和实践检验。其中，监测对象与监测项目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印发《一类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调查方法》作为主要依据，参考《稻飞虱测报调查规范》（GB/T 15794-2009）、《小麦赤霉病测报技术规范》（GB/T 15796-2011）等多项病虫测报相关标准，调研全国主要病虫害常发省级植保机构相关监测预警工作，针对病虫害监测对象、监测项目作统一归集，按照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工作有关要求，制定监测对象与监测指标清单目录。同时，功能需求与数据管理也是重要部分。依据农业农村部信息化相关技术应用需求，参考相关行业标准，结合农业农村部本级和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的田间病虫害发生数据应用需求、安全性要求、数据管理要求，调研目前病虫害监测网络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数据管理相关问题，规范农作物病虫害自动监测数据采集与传输方式、设备控制与安全管理要求、数据报送要求等内容。

2.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
（1） 标准范围。《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行业标准制定是基于《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年）》和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农林草病虫害数字化精准监测预警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等项目相关要求，为进一步提升农作物病虫害数字化精准监测预警能力和水平，在已有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基础上，针对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制定相关规范，为实现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站点聚点成网，监测数据一致规范、汇聚共享，实现病虫害物联网共建共用奠定基础。该标准拟覆盖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设备的数据采集、传输与格式规范、农作物田间病虫害监测对象、农作物田间病虫害监测设备从安装调试、设备运行自动采集数据到设备维护全过程管理应具备的信息及符合性要求。根据农业农村部制定行业标准所辖职能范围，标准范围界定为规范种植业植物保护所涉及的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设备所采集的有关数据格式，以及基于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的生产管理与服务要求。
（2）规范性引用情况。本标准在具体编制过程中引用了与农业信息技术相关的8个主要国家及行业标准：
引用了《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  第1部分：框架》（GB/T 18391.1）作为构建整体标准的框架，引用了其中关于元数据相关的概念，并在标准中使用该概念完成了各类型物联网数据数据格式规范构建；在确定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整体数据结构构建方式的基础上，需要确定数据采集主体类型，从而进一步确认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规范哪些物联网设备所采集数据的数据格式，通过《植物保护机械农林生态远程实时监测系统》（GB/T 24689.5）、《植物保护机械农林小气候信息采集系统》（GB/T 24689.6）、《农作物病虫害监测设备技术参数与性能要求》（NY/T 4182）这三个标准的引用，对标准需要定义的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设备按照类型进行了清晰明确的定义，其中《昆虫雷达监测迁飞性害虫技术规范》（NYB-24239，正在制定中）标准将确定与昆虫雷达相关的定义及数据格式。在确定设备类型后，进一步对该类设备所采集的监测数据的数据格式进行规范，同时对部署设备的监测点（《农作物病虫测报观测场建设规范》（NY/T 3698））数据格式进行了规范。通过以上工作，基本完成从设备基本信息数据格式、设备采集信息数据格式，到设备所属监测点数据格式的标准框架构建，在后续章节通过参考《地面气象要素编码与数据格式》（GB/T 33695）和《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GB/T 36344）进一步对数据采集传输过程及最终采集结果的数据质量进行了规范，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整体架构。

（3）术语和定义。本标准给出了与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相关的11个术语定义。从监测对象、监测设备类型、设备部署站点、监测数据等方面准确厘定和规范术语的定义和内涵，尤其是对标准中涉及的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设备类型（病虫观测场远程实时监测设备、智能测报灯、高空测报灯、自动计数性诱监测设备、田间气象自动观测设备、基于气象因子的流行性病害预报、病虫害移动式智能调查设备、昆虫雷达等8大类设备）做出清晰明确的定义，从而为标准的理解和应用提供统一的语义基础。
（4）数据格式与传输。在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中，数据格式要求的核心是提供一种可解析、可互操作、可维护的数据结构，以便于数据的存储、提取、分析和共享。数据格式设计需要考虑到数据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数据处理的效率和灵活性。
首先，数据多样性是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数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标准中需要着重考量的问题。监测设备可能需要收集各种类型的数据，如气象参数（如温度、湿度、风速等）、病虫害种类和数量、捕获时间和地点等。这些数据可能以数值、文本、日期和时间、地理坐标、图片、音频、视频等不同形式存在。因此，数据格式需要具备足够的灵活性，以容纳各种类型数据。同时，数据格式还需要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以保证不同设备、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生成的数据都可以在统一格式下进行存储和处理。
其次，数据复杂性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数据可能包含多层次、多维度信息。例如，一个监测站点可能需要记录多个病虫害的种类和数量，以及这些生物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变化。这就需要数据格式能够支持复杂的数据结构，如数组、列表、字典等。
此外，数据处理的效率和灵活性也是数据格式设计的重要指标。一个好的数据格式应该能够支持快速、高效的数据查询和分析。例如，如果要查询某个具体时间段内某个地点的病虫害种类和数量，应该可以直接通过数据格式进行快速查询，而不需要对整个数据集进行遍历。同时，数据格式还应该支持灵活的数据操作，如添加、删除、修改数据等。

该部分按照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对象编码规则和数据格式、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设备编码规则和设备信息数据格式、物联网监测设备采集和传输的农作物病虫害数据格式（分为病虫观测场远程实时监测类数据格式、害虫灯诱类数据格式、害虫性诱类数据格式、田间气象参数数据格式、流行性病害预测类数据格式、病虫害移动式智能调查数据格式、昆虫雷达监测迁飞性害虫数据格式7个类别）、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站点相关信息数据格式，提出了规范性格式要求。该部分与第3部分给出的定义与术语一一对应、逐个阐释，形成了涵盖三个维度（监测对象、监测设备、监测站点），涉及10个类别14个具体表单的监测数据格式规范。 

最后，对数据传输身份认证、数据传输与交换标准协议、数据出现异常情况时补报、数据质量等方面进行规范。由于数据来源于监测点智能化物联网设备，对设备管理提出必要的技术规范，以确保设备可用性、可靠性，进而保证监测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4）附录。主要列出标准内容中所涉及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对象编码、物联网监测设备相关信息编码、田间气象自动监测设备气象参数编码、监测站点类型编码的具体要求。其中，对监测对象（病、虫、草、鼠、其他）标识给出规范性意见，确保在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生产管理与服务中监测对象的唯一性；对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工作所需气象参数明确具体监测指标，并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对相关气象参数指标进行统一，可有效提高监测数据可用性与数据共享；对监测站点与监测设备进行规范性编码，获取设备状态信息，明确基本操作指令，确保及时掌握监测设备状况，确保监测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三、试验验证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效果
在农业植保业务工作及相关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田间智能化监测设备的管理与数据采集传输标准化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实现监测对象的精准识别和信息交互共享，实现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跨层级、跨行业、跨企业的数据互联互通，推进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与合理利用，能更好地发挥信息技术引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作用。
标准颁布之后，可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作物病虫害自动监测技术标准体系，使农作物病虫害自动监测仪器设备数据采集、传输与管理有统一的标准可依，数据规范性与一致性对病虫害监测预警模型的建立与应用大有裨益，有助于提高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工作的效率与质量，提升田间病虫情科学管理能力和植保工作监测预警水平，推动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技术的精准化工作，强化植保防灾减灾在稳粮增油、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种植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用，助力“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的比对情况
国内外未有同类标准，故亟需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物联网监测数据规范》制订工作，该规范是对现有标准的有利补充。
五、引用、采用或参考国际国外标准情况
本标准为自主研制，不涉及采用国际或国外标准的情况，且不涉及引用、参考国际国外标准情况。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相关标准的关系
（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协调性
本标准不存在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或矛盾。
（二）与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不存在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冲突或矛盾。
（三）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主要引用了现行的相关标准，并结合农业对象实际情况进行编制。本标准不存在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或矛盾。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现行相关标准之间在技术指标方面的一致性或协调性。在术语定义方面，尽可能地引用相关标准的表述。在具体的要求和规范方面，对于已有相关标准规定的内容，均规定按已有的相关标准执行。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出现的针对标准重要技术指标的分歧意见及其处理情况如下：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相关专利。
九、贯彻实施标准的建议
建议在实施标准过程中对所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反馈，以利于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建议作为推荐性农业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十、其他说明

本标准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I

